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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航院字〔2021〕89 号

关于印发《西安航空学院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奖励办法》的通知

各单位：

《西安航空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奖励办法》已经学校研

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西安航空学院

2021 年 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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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航空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奖励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着力培养我校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

新创业能力，切实规范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奖励工作，不断激发

教师指导、学生参加创新创业项目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根据教育

部、省教育厅和学校有关文件精神，特制定本奖励办法。

第二条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指学校立项实施的各类大学生

创新创业项目。对于未经学校立项而自行开展的创新创业项目，

学校不予认定和奖励。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三条 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奖励工作在学校创新创业

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指导下，由创新创业学院牵头负责、各创新创

业项目负责单位协同配合下实施。

第四条 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奖励主要包括成果奖励类

和工作奖励类等两类。成果奖励类主要包括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

项目获奖奖励、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获奖奖励、大学生

创业孵化培育项目奖励、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果奖励等四种；工作

奖励类主要包括学校创新创业工作先进单位奖励、学校创新创业

项目优秀组织工作者奖励、学校创新创业项目优秀指导教师奖

励、学校创新创业优秀大学生奖励、学校优秀创客空间奖励等五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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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学校每年划拨专项经费对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获奖

团队(由学生和指导教师组成)进行奖励。获奖团队学生按照《西

安航空学院创新创业学分认定管理办法》给予创新创业学分奖

励，获奖团队指导教师按照《西安航空学院专业技术职务评审(推

荐评审)工作实施办法》给予专业技术职务评审计分奖励。

第六条 本奖励办法中的奖励以分值形式表示，每个分值对

应的奖励金额依照学校当年创新创业项目奖励预算总额确定。

第七条 我校大学生参加各类创新创业项目获得的由校内外

颁发的奖品和奖金等归参赛团队所有，取得的成果和荣誉归学校

所有。

第三章 成果奖励

第八条 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项目获奖奖励。学校对各级各

类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项目获奖学生和指导教师予以奖励，具体

竞赛项目的类别和级别以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项目立项文

件为准。

（一）竞赛获奖团队(学生人数≥2)学生奖励（单位：分值）

竞赛类别 级别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一类
国家级 200 170 130 100

省 级 170 130 100 70

二类
国家级 130 100 70 40

省 级 100 70 40 20

三类
国家级 70 40 20 15

省 级 40 20 15 10

（二）竞赛获奖团队(学生人数≥2)指导教师奖励（单位：分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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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类别 级别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一类
国家级 600 500 400 300

省 级 500 400 300 200

二类
国家级 400 300 200 100

省 级 300 200 100 70

三类
国家级 200 100 70 50

省 级 100 70 50 40

（三）竞赛特等奖指竞赛组委会设置的以“冠军”或杯赛“奖

杯”等命名的竞赛项目最高奖项，金奖、银奖、铜奖分别按照一

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进行认定；区域赛奖项按照省级奖项认定；

其他获奖等级由创新创业学院根据竞赛项目奖项设置情况和获

奖情况进行综合研判，提出认定方案并报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工作

领导小组批准后予以认定。

（四）对于同一参赛团队在同一竞赛项目(组别)中获得多项

奖励或获得不同级别奖励的，按照就高原则进行奖励计算，不累

计计算；对于同一指导教师(按照获奖团队排名第一指导教师认

定)在同一竞赛项目中指导多个参赛团队的，获奖奖励按照获奖

级别最高的 1 项进行计算，其他获奖奖励不予计算。

（五）对于获奖团队学生为 1 人的，获奖奖励按照奖励标准

的 1/2 计算。

（六）对于“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获奖团队，按照奖励标准的 1.5 倍计算。

第九条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获奖奖励。对于按期

结项并获得“优秀”等次的大创项目，分别奖励项目团队学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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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各 70 分值。

第十条 大学生创业孵化培育项目奖励。对于成功入驻校级

众创空间并按期结项的项目团队，分别奖励项目团队学生和指导

教师各 50 分值；对于经校级众创空间孵化培育后成功入驻省级

及以上创业孵化器的项目团队，分别奖励项目团队学生和指导教

师各 100 分值。

第十一条 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果奖励。对于以学校名义申请

并获批国家发明专利，排名第一的在校学生，每项奖励 100 分值；

对于以学校名义申请并获批实用新型专利、软件著作权、外观设

计专利等，排名第一的在校学生，每项奖励 50 分值；对于以学

校名义在国家级或省级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排名第一的在校学

生，每篇奖励 70 分值。

第四章 工作奖励

第十二条 学校创新创业工作先进单位奖励。学校每年评选

创新创业工作先进单位 3—5 个，每个单位奖励 300 分值。

第十三条 学校创新创业项目优秀组织工作者奖励。学校每

年评选创新创业项目优秀组织工作者 10—15 名，每人奖励 100

分值。

第十四条 学校创新创业项目优秀指导教师奖励。学校每年

评选创新创业项目优秀指导教师 20—30 名，每人奖励 100 分值。

第十五条 学校创新创业优秀大学生奖励。学校每年评选创

新创业优秀大学生 40 名，发文予以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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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学校优秀创客空间奖励。学校每年评选优秀创客

空间 5—10 个，每个奖励 100 分值。

第五章 奖励计算

第十七条 创新创业项目奖励计算方法：

（一）每分值奖励金额=
学校当年创新创业项目奖励预算总额（元）

学校当年所有创新创业项目奖励总分值（分值）

（二）奖励金额=奖励分值×每分值奖励金额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创新创业项目获奖统计和奖励发放原始资料由创

新创业学院负责存档，资料存档时间为五年。

第十九条 本管理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创新创业学院负

责解释。

抄送：校领导。

西安航空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1 年 8月 3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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